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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 所以敬宗庙， 尊社稷。” ①“爱子弃法， 非所以

保国也。” ② 国无法不治， 家无规不安。 东周时期， 楚 国

统 治 者 深 知 法 律 于 国 家 治 理 的 重 要 性， 高 度 重 视 法 制 建

设。 从现有资料来看， 楚国的法制建设不仅起步较早， 持

续时间长， 而且成就颇丰， 成效显著。

一

从严格意义上讲， 楚国的法制建设是从武王时期正式

开始的， 因为在此之前， 楚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国家。 直到武王时期， 楚国才真正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正式组建了完全意义上的国家机关， 有了常规军队和各类

职官， 原始社会遗留的各种习惯和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才

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 并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从而

具备了法的形态和意义。 ③

从文献记载来看， 楚武王时期， 楚国的法制建设主要

有两大成就， 一是创制了综合性的刑法， 二是制定了单行

性的军事法规———荆尸之法。
关于刑法的创制， 《左传·桓公十三年》 有如下记载：

楚屈瑕伐罗， 斗伯比送之。 还， 谓其御曰： “莫

敖必败， 举趾高， 心不固矣。” 遂见楚子， 曰： “必

济师！” 楚子辞焉。 入告夫人邓曼。 邓曼曰： “大夫

其 非 众 之 谓， 其 谓 君 抚 小 民 以 信， 训 诸 司 以 德， 而

威莫敖以刑也。 莫敖狃于蒲 骚 之 役， 将 自 用 也， 必

小 罗。 君 若 不 镇 抚， 其不设备乎！ 夫固谓君训众而

好镇抚之， 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 见莫敖而告诸天之

不假易也。 不 然 ， 夫 岂 不 知 楚 师 之 尽 行 也 ？” 楚 子

使赖人追之， 不及。 莫敖使徇于师曰： “谏者有刑！”
及 鄢 ， 乱 次 以 济 。 遂 无 次 。 且 不 设 备 。 及 罗 ， 罗

与 卢 戎 两 军 之。 大 败 之。 莫 敖 缢 于 荒 谷。 群 帅囚于

冶父以听刑。 楚子曰： “孤之罪也。” 皆免之。
仔细分析这段记载， 我们可以清楚地获知以下两个法

律 事 实： 第 一， 败 军 之 将 是 要 受 到 刑 罚 处 罚 的。 莫 敖 自

杀， 群 帅 自 囚 以 听 刑， 武 王 自 罪， 便 是 明 证。 既 然 有 刑

罚， 就必然有刑法。 因为在氏族社会， 酋长与族众之间是

“无刑罚之用” 的。 第二， 武王及莫敖均以刑相威， 兵败

之 后， 屈 瑕 及 群 帅 主 动 受 罚， 表 明 刑 法 不 仅 早 已 公 之 于

众， 为人所知， 而且有罪受罚的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 这

就清楚地说明在此之前武王已经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创制

了刑法。 陈礼荣先生亦指出： “楚国对败军之将予以惩处

的刑律， 应当是在此之前便已经制定出来， 并且足以震慑

像莫敖这样身份的王国要员， 否则， 屈瑕决不会在离郢都

不远的荒谷自缢”。 ④

遗憾的是， 由于相关史载阙如， 我们无法知晓这次立

法活动的具体时间。 至于其具体内容， 结合这次刑罚的执

行情况， 以及楚国当时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建设和军事扩

张来推测， 应该是以军事刑法为主， 不仅规定了军事犯罪

的种类， 而且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处罚。 顾久幸对此有具体

分析： 这一次战争中显示出楚国的多种刑法： 一是战败自

杀法， 二是谏者有刑法， 三是军中的次要将领的惩罚法。
军中的其他将领将要受到的刑法， 则很可能是肉刑， 而不

会是死刑； 莫敖对军中的士卒要用的刑也可能是肉刑。 ⑤

从这次战争所显示出的刑法内容来说， 这些观点是符合历

史实际的， 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笔者不认可楚国有 “多种

刑法” 这一说法。 私见以为， 对于武王时期楚国的刑法应

当 从 广 义 上 来 加 以 界 定， 即 所 谓 战 败 自 杀 法、 谏 者 有 刑

法、 军中的次要将领的惩罚法等只是楚刑法的具体内容，
而不是一部部单行的刑事法规， 换句话说， 武王时期的楚

国刑法实际上已经具有法典的性质， 尽管它有可能是不成

文的， 但这并不有损于其综合法的性质。
关于这段史料， 刘玉堂先生也有过一段精彩的解读和

论述：
以上所谓 “刑”， 当指楚武王时已开始使用刑罚。

陈绍辉

摘要： 春秋早期， 楚国三代国君武王、 文王、 成王都非常重视法治问题， 在他们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

下， 楚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立法、 司法以及法治理念等诸多层面均走在了时代前列， 为楚国在春

秋时期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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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刑法， 也必然有执行机构及其官员。 只是由于

史载阙如， 其详情不得而知。 不过， 从 “君抚小民以

信， 训诸司以德” 分析， 当时还没有形成系统而完整

的法律思想， 其刑法还未达到成文刑法的阶段， 而这

正是氏族社会留下的痕迹。 ……因为武王时楚国刚刚

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 社会形态的迅速转换， 使得他

还来不及在法制建设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 但是， 他

毕竟还是开创了楚国用 “刑” 的先例。 ⑥

这一论述的合理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但疏忽之处也是

相 当 明 显 的。 私 见 以 为， 对 夫 人 郑 曼 所 言， 应 作 整 体 分

析。 实际上， 这则记载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 楚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 各司其职

的国家机关， 否则不会有 “诸司”， 武王也无从训德。 此

正如刘玉堂所指出的， 既然有刑法， 也必然有执行机构及

其官员。
第二， 楚国已经对社会主体进行了简单的区别， 并根

据调整对象的不同， 有区别、 有重点地适用不同的调整规

范。 小民、 诸司、 莫敖分别代表普通百姓、 行政机关、 国

家军队三个不同的行为主体和调整对象， 信、 德、 刑亦分

别代表三种不同的行为规范， 并分别与之对应。
第三， 抚小民以信， 说明楚国注意用道德规范来教育

和引导百姓行为； 训诸司以德， 表明楚国重视用纪律规范

来调整和约束官员的行政行为； 威莫敖以刑， 则显示楚国

决心严刑峻法来治理军队。
众所周知，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信、 德、 刑均具有普

遍的适用性， 但侧重点和意义又各不相同。 武王既然可以

用刑罚惩治莫敖和将领， 肯定也会用刑罚惩治其他官员和

民 众， 信 与 德 同 样 如 此。 武 王 之 所 以 要 强 调 “抚 小 民 以

信， 训诸司以德， 威莫敖以刑”， 显然是已经认识到了信、
德、 刑这三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区别和功能属性， 并自觉地

加以用综合运用。 信、 德、 刑同时共举， 各有所重， 相互

支撑， 相互配合， 共同作用于社会， 武王的这一套做法，
即便放在今天， 仍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这也意味着武王

在治国理念和法治思想上已经相当成熟了， 而这也正是楚

武王法治思想的真正精髓和核心价值所在。 可能囿于草创

阶段司法经验积累严重不足和立法技术较为原始， 这一思

想在具体的法制建设中未能准确而充分地表现出来， 从而

给人些许支离破碎的感觉， 但这也很难说是没有系统和不

完整。 至于这一时期刑法的表现形式是否已经成文， 囿于

史料的阙失， 很难厘清。 也正是有着如此多的不足， 所以

我们必须承认，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武王时期楚国在法

制建设方面仍带有创造阶段的原始性， 从而给人留下了没

能取得根本性突破的感觉和印象。
武王时期， 是楚国全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关键期， 军事

征 讨 频 繁， 迫 切 需 要 军 事 法 规 来 加 强 规 范 和 指 导。 《左

传·庄公四年》 载： “四年春王三月， 楚武王荆尸， 授师

孑焉， 以伐随。” 杜预注： “尸， 陈也， 荆亦楚也， 更为

楚陈兵之法。” 孔颖达疏引申云 : “楚本小国， 地狭民少，

虽时复出师， 未自为法式。 今始言荆尸， 则武王初为此楚

国陈兵之法， 名曰荆尸， 使后人用之。 宣十二年传称 ‘荆

尸而举’， 是遵行之也。” 刘玉堂先生指出， “‘（楚） 武王

始 为 军 政’， 是 元 马 端 临 在 《文 献 通 考》 中 所 作 的 断 语。
这是与楚国的历史实际相符的。 …… ‘始为军政’， 并不

仅仅在于扩充军事力量和添加兵种， 还包括一系列军事制

度的创立， 楚国在荆尸之月出征的所谓 ‘荆尸’ 举兵的军

法， 正是楚武王创行的。” ⑦ 但由于记载过于简 单， 对 其

的理解至今仍是聚讼纷纭。 在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它， 因

为不管怎样争论如何激烈， 有一点大家都是肯定的， 那就

是它是一条军事立法。 而这于我们探讨武王时期的法律创

制来说， 已经足够了。

二

文王时期， 楚国国力大增， 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 财

富也日益增长起来， 对法律的创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文

献记载来看， 文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及时调整了立

法方向和重点， 扩大了法律的调整范围， 从立法上加大了

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 及时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

的成文法典。
从现有材料来分析， 文王时期的立法成就突出地表现

在 《仆区之法》 的制定上。 《左传· 昭公七年》 记：

（楚灵王） 为章华之宫， 纳亡人以实之。 无宇之

阍入焉。 无宇执之， 有司弗与， 曰： “执人于王宫，
其罪大矣。” 执而谒诸王。 王将饮酒， 无宇辞曰： “天

子经略， 诸侯正封， 古之制也。 封略之内， 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 谁非君臣？ 故 《诗》 曰： ‘普天之下， 莫

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 人有十

等， 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 公臣大

夫， 大夫臣士， 士臣皂， 皂臣舆， 舆臣隶， 隶臣僚，
僚臣仆， 仆臣台。 马有圉， 牛有牧， 以待百事。 今有

司曰： ‘女胡执人于王宫？’ 将焉执之？ 周文王之法

曰： ‘有 亡， 荒 阅’， 所 以 得 天 下 也。 吾 先 君 文 王，
作 《仆区之法》， 曰： ‘盗所隐器， 与盗同罪’， 所以

封汝也。 若从有司， 是无所执逃臣也。 逃而舍之， 是

无陪台也。 王事无乃阙乎？ 昔武王数纣之罪， 以告诸

侯曰： ‘纣为天下逋逃主， 萃渊薮’， 故夫致死焉。 君

王始求诸侯而则纣， 无乃不可乎？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盗有所在矣。” 王曰： “取而臣以往， 盗有宠， 未可得

也。” 遂赦之。
杜预注： “仆区， 刑书名。” 陆德明 《经典释文》 引

服 虔 注： “仆， 隐 也。 区， 匿 也。 为 隐 匿 亡 人 之 法 也。”
杨伯峻注： “今言窝藏”； “盗所隐器”， 杜注 : “隐盗 所

得器。” ⑧ 显然， 《仆区之法》 是楚文王仿效周 文 王 “有

亡荒阅” 之法而作的一部惩治隐匿亡人， 即逃亡奴隶的成

文法律， 但在内容上较前有所发展， 增加了 “盗所隐器，
与盗同罪” 的规定。

楚国法律是如何惩治隐匿亡人的行为呢？ 文献没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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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武树臣先生认为， 周文王的 “有亡荒阅”， 意即奴隶

逃亡后被他人据为己有而不归还原主的， 经原主之请求可

以在可疑地区进行大搜捕， 然后依据奴隶身上的烙印等符

号得以辨其所属， 并对窝藏者加以制裁。 参照 《汉莫拉比

法典》 的规定： 交出逃亡奴隶的可以得到酬金， 藏匿不交

的， 要处死， 周代的制裁也许同样严厉。 ⑨ 若此论 成 立，
楚国的制裁想必也是同样严厉， 藏匿不交的， 处以死刑。
也许正因如此， 素来不太尊礼守法的楚灵王在无宇咄咄逼

人的法律攻势之下， 也只好乖乖地放人， 并不忘自我幽默

一把， 以掩饰过错。 这一事例， 同时也表明这一法律直至

楚灵王时仍在贯彻执行， 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也说

明 《仆区之法》 至少是深受统治阶层欢迎的 “良法”。
如何理解 “盗所隐器， 与盗同罪” 所蕴含的法律内容

呢？ 学界有着不同认识。 何崇恩先生在考察楚国的法律及

执法情况时， 对 《仆区之法》 有一段论述：
楚国的 《仆区之法》 对于研究楚国的社会形态颇

有参考价值。 它反映了楚国在春秋前期处于奴隶制阶

段， 其法律旨在维护奴隶制的统治秩序。 楚国在楚灵

王在位期间， 即春秋后期， 已有奴隶大量逃亡与反抗

的迹象， 奴隶制于此时已面临深重之危机。 此时之楚

国， 仍有奴隶制的存在， 但已出现危机。 楚国的社会

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之中。 从 《仆区

之法》， 我们还可间接了解， 楚国对于偷盗者是要治

罪的， 因为维护私有财产是统治阶级立法的出发点之

一。 ⑩

作 为 一 家 之 言， 何 崇 恩 先 生 关 于 楚 国 社 会 性 质 的 认

识， 值得商榷， 但关于其他方面的认识， 尤其是 “仆区之

法” 还包含了盗窃罪的认识， 无疑是正确的， 极具启发意

义。 张正明先生亦认为， 这实际上包括了两个罪名， 即窝

赃罪与盗窃罪。 輥輯訛 但蔡枢衡先生则认为， 只有一个罪名，
即 盗 窃 罪。 其 意 是 说 窃 取 他 盗 所 隐 藏 的 盗 赃， 也 是 窃 盗

罪。 可见盗罪的成立， 不须被盗人对于被盗财物享有正当

权利。 只要侵害了事实上的占有， 就可成立盗罪。 所以肯

定这种盗罪， 不仅为了保护所有权， 而且是为了保护占有

的事实。 这是因为侵害单纯占有足以影响物归原主。 保护

占有， 就是保护所有。 輥輰訛

私见认为， 以上两种说法均言之成理， 不存在谁是谁

非， 孰对孰错的问题。 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这一法律规定应

有的两个基本内容， 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考察， 我们

才能准确理解这一法律条文的具体内涵和立法者的真实意

思。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还没有形成较为明晰、 完善的

产权制度， 很难区分占有和所有， 因此， 采取保护占有的

方式来实现对所有权的保护， 不仅简单易行， 操作性强，
而且扩大了保护范围和力度。 而规定窝赃与盗贼同罪， 既

利于认定犯罪， 又便于惩治犯罪， 对迅速恢复被损害的社

会关系和维护财产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 从立

法技术上看， 这一法律条文简洁清晰， 表述意思清楚， 具

有很好的周延性， 表现出较高的立法技术水准， 说明这一

时期楚国的司法经验已经有了相当积累， 立法技术已经基

本成熟。
董说 《七国考》 引刘向 《孟子注》： “楚文王墨小盗

而国不拾遗。” 墨， 即黥刑。 包山简 120—123 记， 余猬指

控邞犯有杀人之罪后， “阳城公样睪命剠夫解句， 传邞得

之”。 刘信芳认为， “剠夫解句” 就是对邞拳施以黥刑并

解押至拘所。 輥輱訛 二者之间的相互印证， 说明楚文王可能在

此之前已经就盗窃罪颁布过专门的单行刑事法令， 规定情

节轻微者， 处以墨刑。
综上分析可见， 在楚文王时期， 楚国已经初步建立了

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体系， 尽管它看上去还很粗糙、 很不

完善， 但毕竟建立起来了，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个进步，
对楚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 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和影响。

三

成王时期， 楚地千里， 正式步入大国行列。 诚如学者

所言： 这时的楚国与中原诸国相比， 除礼制之外， 几乎都

领先的。 所以成王对礼制建设深为关注， 他要把楚国建设

得 “郁郁乎文哉”。 輥輲訛 正因为如此， 成王时期， 楚国的法

制建设更多地表现为对中原礼制的吸收和认可， 但在法律

的创制上也绝非鲜有作为。 现有的材料虽无法帮助我们考

证成王时期楚国法律创制的具体情况， 但却清楚地表明，
这一时期楚国的法律体系和法治理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

高的水平。

《说苑·至公》 载：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 廷理拘之， 闻其令尹

之族也， 而释之。 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 “凡立廷理

者， 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 夫直士持法， 柔而

不挠， 刚而不折。 今弃法而背令， 而释犯法者， 是为

理不端， 怀心不公也。 岂吾营私之意也， 何廷理之驳

于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 士民或怨， 而吾不能免

之于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 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
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 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 与

吾生不以义， 不若吾死也。” 遂致其族人于廷理， 曰：

“不是刑也， 吾将死！” 廷理惧， 遂刑其族人。 成王闻

之， 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 曰： “寡人幼少， 置理

失其人， 以违夫子之意。” 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 使

及内政。 国人闻之， 曰： “若令尹之公也， 吾党何忧

乎？” 乃相与作歌曰： “子文之族， 犯国法程， 廷理

释之， 子文不听， 恤顾怨萌， 方正公平。”

“凡立廷理者， 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 夫直士

持法， 柔而不挠， 刚而不折。” 这是子文对廷理的指责和

要求， 更是楚国厉行法治的决心和宣言。 它清楚地告诉我

们， 为 保 证 法 律 的 有 效 实 施， 楚 国 特 设 廷 理 这 一 司 法 职

官 ， 专 门 “以 司 犯 王 令 而 察 触 国 法 ” 的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

《左传·文公十年》 记城濮之战败北后， 子西曰： “臣免于

死， 又有谗言， 谓臣将逃， 臣归死于司败也。” 按照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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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规 定， 败 军 之 将 依 法 当 斩。 所 以， 子 西 清 楚 地 意 识

到， 回去之后会受到司败的严格追究， 最终仍不免一死。
显然， 与廷理一样， 司败也是专设的司法官员。 因此， 我

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此时楚国已经设置有较为完善的专门

司法机构来负责法律的运行和实施， 这也就意味着楚国的

法制建设已经从立法层面深入到司法层面。
专门司法机关的出现是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和标志， 它一方面表明国家的政权建设前进了一大步，
另 一 方 面 也 说 明 国 家 的 法 律 体 系 建 设 前 进 了 一 大 步。 因

为， 法律数量和种类的增多， 是产生专门司法机关的必要

前提和条件。 此外， 行政组织与各级官吏既是国家权力意

志的体现者与实施者， 同时也是行政立法最重要的涉及对

象。 楚成王时期， 将司法机关从行政机关中独立出来， 并

对司法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显然表明这一时期楚

国 行 政 立 法 的 数 量 相 当 多。 而 从 “犯 王 令 而 察 触 国 法”、

“弃法而背令”、 “犯国法程” 等记载来看， 楚国已经出现

了令、 法、 刑、 程等多种法律形式， 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

的法律体系。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国法制建设的规模

和成就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那就是从子文的言行

和 国 人 的 称 颂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楚 人 对 于 法 的 公 平、 公

正、 正义等内涵和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子文对廷

理的指责和要求均是从 “公” 的角度出发的。 “今弃法而

背令， 而释犯法者， 为理不端， 怀心不公也。” “夫直士

持法， 柔而不挠， 刚而不折。” 国人对子文的称赞也是从

“公 ” 的 角 度 出 发 的 。 “若 令 尹 之 公 也 ， 吾 党 何 忧 乎 ？”

“恤顾怨萌， 方正公平。” 这说明楚人已经在对法的本质等

这一类问题进行法哲学上的思考， 标志着楚人的法律意识

和法制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后来法家学说的

兴起与后世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四

综上可见， 春秋时期， 楚国的法制建设已经达到了样

的相当高的水平， 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违

法必究、 执法必严。
历史证明， 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的灵魂。 法制建设

离开了法律意识的指导和支撑， 永远都不是法治。 春秋前

期， 楚国的法制建设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
关键在于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重法、 知法、 守法、 严格

依法行事的良好的法律意识环境， 上至君王， 中到官员，
下到百姓都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与观念。

首先， 楚王和令尹、 廷理等专职司法官员对法律对国

家与社会的重要性有高度认同感和清醒深刻的认识， 在厉

行 法 治 的 问 题 上 能 率 先 垂 范， 为 国 人 树 立 鲜 明 的 法 治 典

范。 从现有资料来看， 春秋早期， 楚国三代国君均尊重法

律， 严格守法， 不以权侵法、 损法， 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

和严肃性。 司法官员信奉法律， 不畏强权， 严格执法， 坚

持 人 不 分 贫 富 贵 贱， 法 律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子 文 的 大 公 无

私、 方 正 公 平， 成 王 的 赏 罚 分 明、 严 于 责 己， 尤 堪 称 典

范， 不仅作用于当时， 而且启示于后世。
其次， 楚国的普通官员百姓也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

不仅能够自觉地依法行事， 而且还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自

身 权 益 和 国 家 利 益。 《说 苑·正 谏》 记， 文 王 登 位 不 久，
一度怠于朝政， 其老师葆申就依祖宗之法对其进行训斥和

笞打， 事后 “自流于渊， 请死罪”。 《左传·庄公十九年》
载， 楚文王率军与巴人作战， 大败于津， 其大阍鬻拳依法

关 闭 城 门， 不 准 入 城， 迫 使 文 王 转 而 伐 黄， 事 后 自 断 一

足。 如 果 说， 葆 申、 鬻 拳 二 人 是 依 法 维 护 国 家 利 益 的 典

型， 那么， 《说苑·至公》 记载的那位老丈人则堪称依法

捍卫自身权益的代表。 他竟然能为被抢走一个簸箕这样一

起小纠纷而告状至楚王， 丝毫不顾虑抢夺者的特殊身份，
并公然指责楚王。 他之所以能够并敢于这样做， 所仰仗的

只能是楚国的法律以及厉行法治的良好精神和风气。 这也

正是春秋早期楚国法制建设最为可贵、 最值得称道、 最值

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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